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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、商务主管部门、科技厅（委、局）、发展改

革委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、商务局、科技局、发展改革委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17〕39 号）要求，发挥外资对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的积

极作用，引导外资更多投向高技术、高附加值服务业，促进企业

技术创新和技术服务能力的提升，增强我国服务业的综合竞争力，

现就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以下企业所

得税优惠政策： 

1.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，减按 15%的税率征收企

业所得税。 

2.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，

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%的部分，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；

超过部分，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。 

二、享受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技术先

进型服务企业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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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中国境内（不包括港、澳、台地区）注册的法人企业； 

2.从事《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（试行）》（详见附

件）中的一种或多种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，采用先进技术或具备

较强的研发能力； 

3.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50%以上； 

4.从事《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（试行）》中的技术

先进型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50%以上； 

5.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不低于企业当年总收入

的 35%。 

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，是指企业根据境外单位

与其签订的委托合同，由本企业或其直接转包的企业为境外单位

提供《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（试行）》中所规定的信息

技术外包服务（ITO）、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（BPO）和技术

性知识流程外包服务（KPO），而从上述境外单位取得的收入。 

三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认定管理 

1.省级科技部门会同本级商务、财政、税务和发展改革部门

根据本通知规定制定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）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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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，并负责本地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

业的认定管理工作。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）技术

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应报科技部、商务部、财政部、税

务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。 

2.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应向所在省级科技部门提

出申请，由省级科技部门会同本级商务、财政、税务和发展改革

部门联合评审后发文认定，并将认定企业名单及有关情况通过科

技部“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业务办理管理平台”备案，科技

部与商务部、财政部、税务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享备案信息。

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须在商务部“服务贸易统计监测

管理信息系统（服务外包信息管理应用）”中填报企业基本信息，

按时报送数据。 

3.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，持相关认定文件向所在地

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享受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

事宜。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条件发生变化

的，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；不再符

合享受税收优惠条件的，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。主管税务机关

在执行税收优惠政策过程中，发现企业不具备技术先进型服务企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046


